
修缮修理合同

发包人（甲方）： 合同编号：

承包人（乙方）： 签订地点：

采购方案号： 签订时间：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及相关法律、法规规定，经双方协商一致，订立本合同。

第一条 修缮修理项目、价款

项目编号 工程编号 修缮修理名称

合同不含税价款（元人民币）: 大写：

合同含税价款（元人民币）: 大写：

产权单位： 税率：

第二条 修缮修理项目承包范围：按照工程缺陷项量表、图纸及招标文件。

第三条 甲方检验乙方提供材料的标准、方法、及地点：标准：按符合甲方、行业和国家标准执行；方法:检查材质单和抽样化

验；地点：施工现场。乙方检验甲方提供材料的标准、方法、时间及地点：标准：按符合甲方、行业和国家标准执行；方法：

检查材质单和抽样化验；地点：施工现场。

第四条 修缮修理工期： 天。

第五条 修缮修理项目的技术标准、质量要求：按符合甲方的设计图纸、技术规范、质量要求、行业和国家标准。由甲方根据标

准确定验收方式。

第六条 甲方提供技术资料、图纸的时间、方法及保密要求：甲方开工前七日交给乙方，乙方对收到的技术资料、图纸有保密义

务，不得转给第三人；竣工后原件及复印件完整返回甲方。

第七条 乙方不得将其承包的工程转包或违法分包给第三人。

第八条 甲方协助乙方的事项及要求：根据现场实际情况及国家相关规定，做好协调、配合与指导。

第九条 修缮修理项目检验标准及时间：标准：按合同第五条执行；时间：修缮修理项目竣工后，乙方提出验收之日起七日内。

第十条 修缮修理项目交付时间、方式及地点：乙方在工程竣工前配合建设单位办理完项目资料归档工作后办理竣工验收手续。

竣工验收合格后现场交付。

第十一条 合同价款的调整：非因甲方原因（如地下隐蔽障碍物）增加乙方工作量而发生额外费用，需甲方与乙方确认该额外费

用数额。该费用未超过本合同总价款5%的，由乙方自行承担；超过本合同总价款5%的，甲方承担总价款5%之外的费用。合同

完成量低于本合同总价款的，未完成部分按本合同签订时所依据的预算或分项报价削减本合同总价款。

第十二条 保修内容、期限、责任承担及期满验收：

1.保修内容：按合同第二条执行；

2.期限：按《建设工程质量管理条例》相关规定；

3.责任承担：保修期内，出现保修范围内的质量问题，乙方应在接到甲方的通知后，半小时内进行现场保修。根据实际情况，

甲方也可自行处理。因此发生的所有费用按规定扣除。

4.期满验收：质保期满后乙方提出申请，产权单位、主管部门复核确认。

第十三条 项目结算：可根据项目进度分期挂账。合同履行完毕，经甲方组织验收合格后，按验收金额挂账。预留合同总价款的

%作为质保金。质保期 年，质保期内发生的修理费用，由乙方支付。质保期满无质量异议，甲方将剩余质保金无息支付给乙方。

第十四条 付款方式：

第十五条 本合同解除的条件：

1.不可抗力；

2.乙方的技术能力无法完成本合同，甲方有权解除合同；

3.双方协商后，决定是否解除合同。

第十六条 组成合同文件：

1.本合同；

2.甲方的图纸、标准、规范及有关技术文件（如有）；

3.国家及行业标准；

4.工程缺陷项量表；

5.中标通知书（如有）；

6.投标书及其附件（如有）。

以上组成合同文件之间存在歧义时，文件效力按本条中书写顺序确定。

第十七条 违约责任:

1.因乙方原因没按甲方要求工期完成，每延期一天扣乙方合同总价款的1 %，最高不超过合同总价款的10%；累计延期10天以

上，甲方有权决定是否由乙方继续将合同履行完毕。甲方决定不再由乙方履行合同义务，有权要求乙方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

20%的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能弥补甲方实际损失的，乙方还应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



2.因保修期内发生保修范围内的质量问题造成甲方经济损失的，乙方按实际损失赔偿。

3.在本合同签订前后或履行过程中，如乙方存在贿赂收买甲方相关人员，采取不正当竞争手段或实施商业欺诈行为以及其他违法

行为以谋取不正当利益的，甲方有权单方立即解除合同，取消乙方的合作方资格并终止与其的任何业务往来，同时有权要求乙方

向甲方支付合同总价款20%的违约金。如违约金不能弥补甲方实际损失的，乙方还应赔偿甲方的实际损失。

4.因乙方原因出现安全、火灾、质量、生产、设备等问题，按鞍钢股份有限公司相关制度规定执行。

第十八条 合同生效与终止：本合同经甲方、乙方双方法定代表人或委托代理人签字、加盖单位公章或者合同章后生效。本合同

履行期限自 年 月 日起，至 年 月 日止。履行完合同条款，本合同即告终止。

第十九条 合同争议的解决方式：本合同在履行过程中发生的争议，由双方当事人协商解决。协商不成，应向合同签订地有管辖

权的人民法院起诉。

第二十条 其它约定事项：

1.乙方开工前必须按甲方的要求办理开工报告、环境、厂容、绿化保护、安全、防火、治安等协议，工程竣工后三天内办理完竣

工报告。

2.工程质量评定部门：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设备工程部。

3.乙方负责本单位从业人员岗前、岗中、离岗的体检和职业病鉴定，工伤保险的缴纳，职业危害防护用品的配备和使用。

4.如乙方偷盗、损毁甲方财产，按《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盗窃案件处理实施细则（试行）》（鞍山钢政发〔2020〕15号）的

规定对乙方进行考核，并有权要求乙方更换人员、赔偿甲方因此造成的损失、立即解除合同、取消乙方合作及中标资格、终止

与其发生任何业务往来且不承担任何责任。

5.乙方应严格遵守《辽宁省机动车污染防治条例》相关规定，遵守国家公路运输相关规定及甲方所属各单位规章制度及安全环境

管理体系的有关规定，服从甲方管理人员的指挥，保持甲方厂区卫生清洁，并与甲方所属各单位签订具体安全、环保协议；乙方

凡进入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厂区的柴油车辆，汽车污染物（尾气）排放应符合鞍山钢铁集团有限公司公司的要求，办理入厂证

时必须提供由鞍钢汽车检测有限责任公司出具的汽车污染物（尾气）排放检测合格证明。实现“入厂机动车辆尾气检测合格率

100%；厂区机动车辆冒黑烟污染为零” 的整治目标，并签订《承诺书》。

6.乙方应根据国家、省、市及鞍钢集团鞍山区域疫情防控指挥部要求做好疫情防控相关工作。

7.甲方依约行使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或给予乙方任何宽容、宽限、优惠或延缓行使本合同项下的任何权利，均不影响、损害

或限制甲方依本合同和法律、法规而享有的一切权益，不应视为甲方对本合同项下权利、权益的放弃，也不能免除乙方在本合同

项下应承担的任何义务。乙方必须向甲方提供符合合同约定的商品/服务。

备注：

发包人 承包人

甲方（盖章）： 鞍钢股份有限公司鲅鱼圈钢铁分公司 乙方（盖章）：

地址： 营口经济技术开发区海星办事处大董屯村 地址：

法定代表人： 法定代表人：

委托代理人： 委托代理人：

居民身份证号码： 居民身份证号码：

电 话： 电 话：

银 行： 工行开发区支行 银 行：

帐 号： 0709001819221029910 账 号：

纳税人识别号： 912108007948417400 纳税人识别号：


